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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布局中居于重心地位。但多种因
素，尤其是法律规制的长期空位和缺失，导致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破坏。《长江
保护法》作为我国第一部流域专门法，为实现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社会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长江保护法》在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注重目标导向，并
就搭建全流域统筹协调机制、建立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体系、构筑生态修复和生态保
护补偿制度、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生物资源监测以及深入推进禁渔工作等方面进行了明
确规定和系统部署，为我国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但需指出的
是，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构建仍处于探索阶段，生物多样性保护依旧存在配套制
度迟滞影响实效、迁地保护作用发挥不突出、多重执法主体造成状态混乱、外来入侵物种
防控制度缺位等现实问题。本文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加快配套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进程、
重视迁地与就地双重保护作用、完善长江流域综合执法体系、填补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漏洞
等完善建议，以期为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有效保护和高效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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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保护，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居

于重要地位，事关国家生存发展大计。我国长江

流域横跨四大地貌单元和三大地势阶梯，江河湖

泊众多，生态环境类型复杂，生物资源丰富，在

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布局中居于重心地位。但由

于历史、自然、人为等多种因素，一度造成长江

流域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持续破坏，进而导致生

物资源严重衰退，多种珍稀物种濒临 (或已经) 灭
绝，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加剧，生物多样性面临严

峻危机。

当前，对生物多样性加强保护已成为社会共

识，法律作为最直接、有效的手段，集保护、引

导、规范、制裁等众多功能于一体，可为生物多

样性保护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 [1]。而形成完整、

系统、协调的制度规范，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迈

向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化道路的重要举措 [2]。在

此背景下，2021 年 3 月 1 日，历经三次审议的

《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开启了长江流域保护

的新篇章，为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构

建了法治框架、提供了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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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对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制历

程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在此基础上，以《长江

保护法》中生物多样性保护条款为切入点，重点

分析了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立法规制及其

不足，并提出具体完善建议。通过本文研究，期

望能为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提供一定

的理论依据与参考。

 1    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制发展历程

纵观我国立法历程，有多达 50 余部环境资

源保护类法律、法规和规章涉及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这些碎片化的法律规定，为长江流域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制度建设和司法实践提供了一定依据。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生物多样性

保护理念和规制措施也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在

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建设进程中，探究我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法制演进，对深刻把握长江流域生物

多样性保护制度构建，进一步填补和完善相关制

度大有裨益。本文依据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制

发展特点，将法制发展历程划分为以环境资源立

法中凸显物种保护意识的萌芽阶段、以大量规范

制定与修改为基础的过渡阶段、以体系构建为契

机的稳步推进阶段和以《长江保护法》开创流域

专门立法先河为引擎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1.1    萌芽阶段：环境资源立法中突显物种保护

意识 (1978—1993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

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日益尖锐。

随着法制化的不断推进，相关立法大量出台，但

由于当时尚未引入生物多样性的概念，立法基本

秉持传统保护理念。因此，相关立法主要集中在

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领域，部分涉及生物资源保

护，比较典型的有《海洋环境保护法》《野生动

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森林法》《渔业法》

等。1992 年签署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宗旨，开启了世界范围内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热潮，为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

开始进入我国公众视野，迅速成为重要政治议题，

并呈现出取代传统物种保护观念的趋势。

 1.2    过渡阶段：大量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规范

的制定与修改 (1993—2012年)

我国签署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以来，

积极履行公约义务，通过立法方式不断推动公约

在国内落地生根，自此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

进入了快车道。该阶段先后制定修改了 50 余部涉

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涵盖生

态环境保护、生物资源保护、生物安全等多个领

域，基本建立起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制框架[3]。

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通过立法和修法方式推

进环境法律体系化进程 [4]。例如，森林、草原、

海洋、河流、湖泊及湿地等复杂生态环境形态，

在维持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5]。《森林

法》《草原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多部法律

通过修改积极回应社会需求，以独立系统专门立

法的形式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格局，为生态系

统的保护和修复提供法制保障。创新发展理念，

颁布《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等

行政法规，进一步明确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关系，

力求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出台《国家

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推动保护管

理职责有效落地，增强全社会生态保护意识。

生物资源保护领域，加大生物遗传资源调查、

监测、收集、研究和保护力度。对《畜牧法》

《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法》《草

原法》《种子法》等法律，《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等法规涉及

到的相关条款及时进行修改。

生物安全领域，健全生物技术安全监测网络，

提升管理水平，强化对生物技术环境风险的管控，

形成了由《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基

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等专门法规规章为基石的

制度体系。不断加强外来入侵物种调查和监测，

持续提升综合治理实效，构筑多部门工作统筹协

调机制，协同推进全国外来入侵物种监管。针对

外来入侵物种的预警和防控方面，我国缺乏专门

法律规制，但在《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国境

卫生检疫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畜牧法》

《种子法》《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森林虫害

防治条例》《进境植物检疫禁止进境物名录》等

法规规章，《沈阳外来物种防治管理暂行办法》

等地方性法规部分条款中均有所涉及。

该阶段我国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章，既深植于中华传统文化与法制传统，

又借鉴了部分国际先进经验，在充分体现《生物

多样性公约》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开辟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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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稳步推进阶段：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的初

步构建（2012—2021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更加重视生物多样性

保护，并将其提升到国家重大战略地位，党的十

九大对新时代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了新要求，即

提出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的总体目标。在生

态文明理念指引下，我国不断健全生物多样性保

护法治体系建设，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提供

了重要法律依据。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我国陆续修改《野生

动物保护法》《草原法》《森林法》《海洋环境

保护法》等法律，并于 2014 年将“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写入《环境保护

法》立法目的，充分融合现代理念，实现环境保

护法在目标定位上的突破与转型 [6]。同时，我国

先后出台修改《湿地保护管理规定》《生态环境

标准管理办法》《风景名胜区条例》《自然保护

区条例》等法规规章，及《江苏省湿地保护条例》

等地方性法规，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湿

地等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提供了

更为充分的法律依据。

在生物资源保护方面，先后修改《草原法》

《畜牧法》《森林法》《渔业法》《野生植物保

护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

增设了大量关于生物遗传资源管理的内容，为生

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更为科学的法律依据。稳步

推进《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工作，着力解决保

护范围有限、监管不通畅、执法不科学等弊病[7]，

为进一步推进野生动物保护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

2018 年颁布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

作为我国首部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地方性法

规 [8]，对增强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极具现实意

义，对国家层面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制建设的完善，

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在生物安全方面，生物安全立法是从法治层

面推进落实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途径 [9]。2020 年

《生物安全法》的颁布，对筑牢生物安全风险防

控和治理体系网络、积极应对生物安全重大风险

挑战、健全外来入侵物种预警和防控机制、加强

物种遗传资源的保护和监管、促进生物技术健康

发展等方面均起到了积极作用。《生物安全法》

涉及生物安全制度的完善，不仅加强了我国生物

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也为我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贡献了智慧[10]。此外，《刑法修正案 (十
一)》增设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加强

了对该领域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

与此同时，我国积极参加国际公约和相关会

议，不断增强国际交流与合作。2020 年，习近平

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指出：凝聚全球

治理合力，提升全球环境治理水平。面对生物多

样性丧失日趋严峻的国际形势，人类社会遭遇前

所未有的风险挑战，我国立足于中国智慧和中国

方案的经验背景，进一步推动了全球生物多样性

保护实践和制度构想，促进了地球生命共同体重

大工程的建设。

稳步推进阶段中，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

已成功搭建，长效机制平稳运行，基础性、覆盖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综合性法律体系已初步构建，

为我国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的构建

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成功经验。

 1.4    高质量发展阶段：《长江保护法》开创流

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先河 (2021至今)

《长江保护法》是首部以国家立法形式颁布

的流域专门法，也是我国重点领域法治建设和重

大战略决策相衔接的重要立法成果[11]，标志着我

国“流域生物保护立法已经从法治边缘正式走向了

中心地带”[12]。《长江保护法》既有对一般法律的

补充，也有对重点领域的特殊要求，特别是在涉

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条款方面有着极强的针对性。

《长江保护法》在充分考虑长江流域保护的特殊

性和区域差异性的基础上[13]，从整体性和系统性

出发，规定了全方位、深层次开展生态环境修复

治理，长江流域休养生息、水生生物保护等制度，

为我国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制

度基础。《长江保护法》颁布施行后部分相关配

套规定也陆续出台，如农业农村部 2021 年颁布

《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管理规定》《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植物名录》，为具体落实《长江保护法》

相关规定提供了支撑。2022 年 6 月 1 日施行的

《湿地保护法》，为推进湿地保护法治化进程，

保护长江流域分布广泛的湿地系统提供了法律依

据，也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长江保护法》在湿

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不足，更有利于流域湿

地重大生态功能及生物多样性的维护。2021 年

10 月，在我国昆明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

更是倡议将“生命共同体”理念融入生物多样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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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实践，这对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了更

高质量、更高标准的价值目标。

 2    《长江保护法》涉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法律规制

《长江保护法》透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维

护流域生态安全，从独立、整体、空间三个流域

特性回应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必由之路，同时也

肩负直面重点问题、协调区域冲突、填补法律漏

洞的历史使命。《长江保护法》在生物多样性保

护立法模式、思路和框架上都具有开创意义[14]。

 2.1    搭建全流域统筹协调机制

长江流经十一个省级行政区，其生态功能复

杂多样。我国在长江流域开发、保护和治理中一

直采用较为分散的条块式立法和管理模式，缺乏

一体性思维和体制。因此，容易造成法律法规相

互冲突、衔接度不高，流域执法、管理、监督职

权重叠、交叉或缺失。从世界范围看，生物多样

性保护立法较早的美国和巴西对国内重点流域 (区
域) 进行了专门立法，并设立流域管理机构，对流

域 (区域) 生物多样性保护进行统筹协调。吕忠梅
[15] 认为“流域机构设置和流域统筹协调机制，是各

国流域立法中必不可少，最为重要的核心制度，

也是公认的解决‘长江病’的关键钥匙。”《长江保

护法》在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推动

了流域管理体制从“条块分割”到“统筹协调”的重

大转变。《长江保护法》遵循生态系统的内在规

律，革新流域管理体制，统筹考虑生态系统整体

性，建立长江流域协调机制，统一指导、统筹协

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妥善协调保护与开发之

间的关系。该法从系统观视角着手，考虑生物多

样性及其要素分布特征和关联性，形成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整体动能[16]，为长江流域生态治理与生

物多样性保护注入了新的动力。

 2.2    建立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体系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河，水生生物资源极

为丰富[17]。近年来，受水土流失、过度开发、拦

河筑坝、非法捕捞等影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遭

到严重破坏，湿地面积大幅萎缩，鱼类资源严重

衰退，生物多样性严重丧失，中华鲟、长江鲟、

白鱀豚等珍稀物种面临极危态势，经济鱼类资源

几近枯竭。多年来，长江流域通过化学指标评估

区域水体质量，标准单一，不利于水生生物的科

学保护。因此，建立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评

价体系势在必行。开展生物完整性评价是实现从

较为单一的化学指标监测，向综合的水生生态系

统监测体系转变的重要举措，更是实施水生态功

能分区管理的必要基础。《长江保护法》从流域

整体性、系统性出发，建立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

评价体系，并将其变化作为评估长江流域生态系

统和水生生物总体状况的重要依据。同时积极推

进相关标准纳入执法、司法等环节，对不同主体

的行为予以监督和规制[18]。该评价体系的建立对

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2.3    构筑生态修复和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面对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指数下降、污染治

理工作推进缓慢、共抓大保护合力不够等突出问

题，必须构建强力有效的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

护和治理制度。生态修复和生态补偿机制是推进

长江流域休养生息，恢复和保持长江流域生物多

样性的重要举措。《长江保护法》坚持保护优先、

自我修复、统筹协调、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管

护结合的基本思路，明确了流域生态修复的具体

要求，提出 5 方面措施：一是统筹中央有关部门

与长江流域省级政府协同治理能力并合理划定职

责；二是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和生态环境准入

清单；三是加强重要物种栖息地保护和人工繁育

基地建设，支持开展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四是

加强涉水工程水生生物修复力度，结合实际情况

采取过鱼设施、河湖连通、增殖放流、人工繁育

等多种措施，实施生态环境连通工程，满足水生

生物生态需求；五是重点水域实行禁渔期制度，

在水生生物保护区内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活动。

《长江保护法》也对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系

统规制：一是形成自上而下统一的生态补偿标准；

二是立足于流域整体性，完善省域间补偿合作机

制；三是鼓励社会资金建立市场化运作的长江流

域生态保护补偿基金[19]。在生态修复与生态补偿

双重机制的运作下，长江流域逐步恢复自然湿地

和物种栖息地，对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

推进作用。

 2.4    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生物资源监测

分析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破坏程度、物种种群

数量减少状况等因素是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的前提。因此，在推进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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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完善流域生物多样性的调查与监测建设最

为重要。《长江保护法》分别从央地职权分工，

明确了生物多样性调查的法律制度。规定由国务

院主管部门通过建立档案库，定期开展野生动物

及其栖息地状况普查工作，地方政府对长江流域

内水生生物重要栖息地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对

长江干流和众多支流广大区域的濒危物种和特有

生物资源及其生境开展调查、观测，不仅为进一

步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和生物资源监测提供了基

础[20]，也为相关部门了解生物多样性状况、提高

保护和管理水平及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为

进一步强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生态环境的修

复，《长江保护法》进一步提出统筹海陆、联动

河海的要求，加强对生物种群的监测，搭建生物

资源就地保护网络体系，加大对生物多样性保护

优先区的治理力度，恢复生态功能，提升重点保

护区的管理质量和水平。

 2.5    深入推进禁渔工作

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一度跌到惊人

的“无鱼”级别 [21]，尤其是长江特有珍稀物种、重

点保护物种濒临绝迹，经济物种资源急剧衰退，

长江流域实施禁渔和生态修复工作刻不容缓 [22]。

2020 年 1 月，农业农村部发布《长江十年禁渔计

划》，宣布实施长达十年的禁渔计划。在此基础

上，《长江保护法》强调在长江流域大范围的水

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进一步加强

对渔业资源的管理，将长江鱼类资源保护的政策

和规划上升到法律高度，增强了禁渔工作的稳定

性和权威性。《长江保护法》坚持对症下药，既

有对当下重点问题的考量，又有中长期规划，为

长江流域十年禁渔计划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支

撑[23]。长江流域强化捕捞管理和深入推进禁渔工

作，在较大程度上规范了渔业市场，逐步丰富水

生物种基因库，对恢复整个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

完整性以及维护流域生态安全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3    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聚焦

及路径完善

《长江保护法》自施行以来，在推进长江流

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生态安全方面获得了显

著成效。但作为我国首部流域专门法，《长江保

护法》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规定难免具有周延性

不足、保护性欠缺等问题。同时，有关制度规范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面临新的难题和挑战，仍需

不断完善或补充。

 3.1    配套制度问题及其路径完善

 　　配套制度迟滞影响实效　　《长江保护法》

虽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进行了制度创新，但

受制于立法传统和体例安排，多为原则性规定。

即很多规定，仅在框架上进行构建，相应的具体

举措和程序规定未能及时制定，致使相关条款实

用效能大打折扣。这不仅增加了实践过程中案件

处理的难度，而且容易出现有法不依、有法难依、

有损法律权威的窘迫局面。如：《长江保护法》

改革流域管理体制，创造性地构建全流域统筹协

调机制，致力于推动“九龙治水”向“一龙管江”态
势的转变，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了整体视角。

但宏观层面的统筹协调机制以及微观层面相关立

法细则和管理规定均未及时落地，影响了国家在

流域整体上的协调作用以及地方统筹协调机制连

串带动作用。《长江保护法》实施一年有余，相

关制度、配套措施和管理规定仍不能及时跟进，

最终损害的必然是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

际效果。

 　　加快配套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　　首先要

明确机构职责，健全配套制度规范。《长江保护

法》明确长江流域综合治理事项的落实和执行由

流域协调机构负责。但目前无论是中央层面的流

域协调机构还是地方层面的流域协调机构，均未

明确其组织结构、协调形式、协调程序、法律后

果等内容，不利于流域生物多样性进行系统性保

护。首先，通过具体明确的配套制度，可加强长

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综合管理能力，有效应对

频发的职能部门分割管理和属地责任分割等难题。

基于整体观和系统观探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视

政策制定、流域发展规划和生态修复与保护等重

大事项的统筹协调，高效推进长江流域上中下游、

江河湖泊、干支流协同治理，提升流域治理实效
[24]。其次，要改革管理体制，创新综合治理模式。

长江流域协调机构负责通盘筹划流域内经济社会

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事宜，不断加强“由上及下”
的部门管理职责协调与联合，通过信息共享、联

合执法、协调议事等方式，深化与各级地方政府

之间的合作。另外，要着重考虑各要素之间的密

切关系，构建在体系上相互协调和衔接的管理体

制[25]，加快推进流域协调机构的建设。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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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管理体制改革，依托新形式的治理结构，构

建以新型流域管理机构为主导，以协同治理为指

引的中央和地方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

 3.2    迁地保护问题及其路径完善

 　　迁地保护规定不完善　　迁地保护策略是生

物生存区域供养条件极度匮乏、生物种群生存需

要难以维持、生物资源数量急剧下降乃至极度濒

危时的必要举措之一。因此，迁地保护可为濒危

物种提供生物资源和最后的避难所，有利于提升

生物种群遗传多样性，迁地保护区域还能够以教

育示范区的定位，提高群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积极性。当前，迁地保护措施已上升到与就地

保护措施同等重要的地位，在长江流域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2021 年

5 月对“微笑天使”长江江豚的迁地保护，成为栖

息地遭破坏殆尽后的唯一可行的保护路径。可见

迁地保护方式对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但《长江保护法》关于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重点在于就地保护，即以生物物种栖息

地和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修复为第一抓手，就迁地

保护而言，仅规定修建迁地保护设施，既无配套

立法规定，又无具体规划指南，迁地保护措施存

在流于形式的风险。迁地保护功能缺失，必将影

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质量和效果，致使亟待寻求

替代生境的物种加速走向灭绝。

 　　重视迁地与就地保护的双重作用　　首先

要因地制宜，落实迁地保护策略。在新形势下，

推动迁地保护制度落地实施是增强生物多样性

保护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在长江大保护浪潮和

《长江保护法》施行的背景下，既要充分考虑流

域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又要考虑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特殊性和经济性，要坚持因地制宜的

思路，使迁地保护策略发挥最大优势。目前在长

江水生生物的迁地保护探索实践中，这一策略已

在长江江豚的保护上发挥了良好效益，可进一步

推广适用。其次要革新发展理念，兼顾社会服务

功能。目前最为有效的迁地保护措施就是建立国

家公园等专门保护区域。国家公园以多形态的环

境特征和丰富的生物资源，以及具有大众教育的

良好优势，逐渐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

在对濒危物种开展迁地保护工作中，全面提升迁

地保护水平，注重保护区域综合功能建设，充分

发挥迁入区科研探索、通识教育、旅游观光等社

会服务功能，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在社会层面的

重要性和关注度。最后要强化支撑保障，提升双

重机制效益。就《长江保护法》关于迁地保护的

规定来看，立法对迁地保护的重视程度并未达到

应有的高度，尤其是在重点生物资源原生存环境

已无恢复可能时，更加凸显迁地保护的优势所在。

因此，法律应当提升迁地保护的法律地位，加强

对迁地保护的政策支撑，构建就地与迁地保护联

系渠道畅通、转换方式便捷、合作效益显著的体

制机制。

 3.3    流域执法状态混乱及其路径完善

 　　多重执法主体导致流域执法状态混乱　　

长江流域横跨我国东、中和西部三大经济区，共

计 19 个省、市、自治区，故执法环境相当复杂。

在分散立法模式下，长江流域存在多重执法主体，

不仅有中央部门的专门流域执法机构，且地方各

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也承担着相应的执法任务。

在此背景下，各执法主体职能之间存在大量重叠、

冲突及空白等问题，致使执法状态混乱，不利于

生物多样性的整体保护。按照属地责任和主管部

门职能分工，流域执法责任被不断分割。在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

执法责任的分割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

在实际工作中，因执法压力和责任落实问题，地

方严格落实执法责任意愿并不强烈，常常出现执

法主体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相互推诿、扯

皮的现象。《长江保护法》虽然规定了各地区各

部门应加强跨区域、跨部门协调联合，但各部门

分属行政区域有别、执法权能存在差异，在没有

配套规定具体落实细化的情况下，难以形成立竿

见影的协作成效，更不能迅速形成协同体系。因

此，常规执法已不能满足执法需要，应当由不同

执法主体通过构建协同机制 [26]，发挥联合作用，

提升综合执法水平。

 　　完善流域综合执法体系　　首先要推行网格

管理，明确执法主体责任。构建长江流域全方位、

多层次、宽领域的管理模式，推进网格化规范管

理，形成重点区域与边缘区域全覆盖，不留保护

盲区的执法体系。打造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基础单

元，依法划定属地行政区域的管理职责，对流域

管理实行定人定岗、定职定责，加强执法能力建

设、严格落实执法主体责任。对于跨行政区域、

较大范围的河湖水域，建立畅通的协同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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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网格化管理合力，谱写流域协同治理的新篇

章。其次要加强部门衔接，提升综合执法水平。

《长江保护法》对相关机构开展联合执法行动进

行了规定。各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责范围，分别牵

头制定联合执法长效机制，以保证执法的制度化

和常态化。在该制度保障下，各执法部门充分发

挥专业化优势，加强执法过程中的职能优势互补，

搭建设施共建和资源共享机制，统筹相关执法主

体执法合力，提升综合执法效能，形成稳健而长

效的执法体系。最后要规范执法过程，加强执法

监督。执法是基础，规范执法是要求，监督执法

是保证。目前长江流域执法不规范事件时有发生，

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对执法工作人员实行严格

管理，完善执法程序，加强执法者持证检查和资

质审查力度，坚持执法过程回头看和执法细节跟

踪记录。建立健全执法规范体系，加强对执法人

员的技能培训，打造优秀执法示范队伍，提升执

法规范化水平。建立执法行为考评制度，依法对

执法活动开展监督检查，对执法成绩突出的队伍

进行表彰激励和公开宣传，对执法工作中的不作

为、乱作为等违法行为加大追责问责力度。

 3.4    外来入侵物种预防盲点及其路径完善

 　　外来入侵物种预防存在盲点　　长江流域

是我国遭受外来物种入侵最严峻的地区之一，多

种外来物种形成严重危害，不断挤兑本土物种的

生存空间，致使流域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破坏。

《长江保护法》明确禁止在长江流域开放水域投

放外来物种，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外来入

侵物种的防控方面仍存在大量制度空白。首先，

缺少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制度。当前我国已经开

展了针对长江流域部分入侵生物的监测调查，但

工作成效和工作基础仍不足，且检测技术和相关

仪器设备较为落后。同发达国家相比，长江流域

外来物种的管控和风险评估制度不健全，极大地

影响了监测预警和政策制定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其次，资金投入不足。我国在长江全流域开展外

来物种防控工作上，投入资金规模小，存在巨额

缺口，严重限制了外来物种治理的成效。再者，

综合治理不完善。长久以来长江流域应对外来物

种入侵主要以传统的化学防治为主，虽然见效快、

易于推广，但容易波及生态环境、属地物种以及

人畜健康。长江流域缺乏针对外来物种的综合治

理的法律规定，更没有为生物手段治理以及无害

化防控技术开辟道路。最后，法律涉及范围有限。

关于外来物种防控的法律规制，《长江保护法》

在调整范围上具有局限性，仅强调了长江流域开

放水域，并未从长江全流域综合角度出发，没有

把物种入侵防控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安全等

问题统筹考虑。

 　　填补防控的漏洞和空缺　　首先要加强监测

预警，构建风险评估制度。外来物种防控前期是

关键，准确监测和评估是重中之重。要不断改进

生物多样性监测技术，搭建网络平台，利用互联

网大数据、遥感观测、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改

善监测设施，优化监测布局，建立外来入侵物种

信息登记平台，推动构建信息共享机制。同时，

加强外来入侵物种风险的预警，设计可量化的测

评标准规范。2022 年 5 月 31 日，由农业农村部

等部门共同签署的《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颁

布，其中就坚持了风险预防、源头管控的原则，

成为加强对长江流域外来入侵物种管理的规范依

据，也是落实细化《长江保护法》在涉及外来入

侵物种防控制度的生动体现。其次要设立长效机

制，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涉

及领域众多，是一门跨学科的系统工程。外来物

种入侵隐患难以通过一次治理或者单一途径实现，

必须着眼长远，制定完善的防控计划，以立法为

依托，加强外来物种防控的资金投入和设施建设。

同时，吸取国外关于外来物种防控的有益经验，

顺应国际预防生物入侵法制建设的发展趋势，立

足国情和实际，形成稳定的长效机制。最后要立

足战略目的，扩充法律覆盖范围。外来物种入侵

严重影响长江流域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甚至

威胁国家生物安全，应对外来物种入侵必须站在

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因此，应该将其扩展到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其他领域，从长江全流域

预防生物入侵和维护生物安全的整体布局，加强

与《生物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效衔接，

扩大相关条款的适用范围。

 4    结语

《长江保护法》的颁布顺应了时代潮流，深

刻践行了生态文明法治思想[27]，该法涉及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相关规定为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提供

了整体和系统的保护，展现了我国新时代立法中

闪烁的生态智慧。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28]，《长

江保护法》的实施是由应然向实然转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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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伴随着困难和挑战。正所谓，法律的实施是

一个具有系统性、持久性的建设工程，实施效果

可能不是立竿见影的[29]，必须从立法、执法、司

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进行落实。《长

江保护法》在一年多的实践过程中，为生态保护

划定“红线”，也为遏制日趋严重的破坏行为设置

“高压线” [30]，对于切实保障流域生态安全，维护

生物多样性，提升长江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起

到关键作用。同时，也为《黄河保护法》以及接

续加强相关流域特别法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但需要指出，《长江保护法》以及长江流域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相关制度在立法以及法律实施过程

中也暴露出一系列突出问题，仍需不断完善。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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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is  at  the centre of  gravity in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However, a number of factors, in particular the long-standing absence of
legal  protection,  have caused serious damage to  the biodiversity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The Yangtze River
Protection Law, as the first special river basin law in China, provides legislative safeguards to achieve a high level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The
Yangtze  River  Protection  Law  is  goal-oriented  in  term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the  river  basin,  and
provides clear provisions and systematic arrangement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basin-wide coordination mechan-
ism,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quatic life integrity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restor-
ation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compensation system, the conduct of biodiversity surveys and biological resources
monitoring, and the in-depth promotion of fishing bans, providing a solid legal basi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Howe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system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and there are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protection of biod-
iversity in the basin, such as a delayed supporting system that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the lack of prominent pro-
tection functions in relocated areas, confusion in the enforcement status due to multiple enforcement bodies, and
blind spots in the prevention of invasive alien species. Focusing on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ar-
geted suggestions so as to speed up the reform process of the supporting system and management system, emphas-
ise  the  dual  role  of  relocation and in  situ  protection,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law enforcement  system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nd fill the loopholes and gaps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vasive alien specie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some reference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biodivers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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